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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党领群议：协商系统中社区治理的引领式协商∗

———以天长市“１＋Ｎ＋Ｘ”社区协商实验为例

张 大 维

摘　 要：基于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作为治理手段的社区协商日益受到关注。 已有的权威性协商、行政

式协商、引导式协商、包容性协商四种模式及具体形式概括还较难阐释中国特色的党建引领的社区协商。 随着“带
回”学研究的兴起，把国家带回社会、把决策带到社区、把组织带入行为、将政党带入协商、将政党带进框架、将政党

带入社会等范式逐渐浮现。 结合中国社区协商治理的实践，政党视角有必要带入群议分析范式。 天长市社区“１＋Ｎ
＋Ｘ”协商组织及其辅助的“六步六单”协商流程显示：中国城乡社区已经形成了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这一

模式充分展现了社区协商系统的公共空间及其开放性、授权空间及其灵活性、传播及其连接性、问责制及其回应

性、元协商及其组织性、决断力及其自主性等要素特征，既契合了国际上第四代协商民主最新理论标识的协商系统

质量能力标准，也呈现了中国实践对国际理论的超越，是“真实性”协商。 因此，党领群议的引领式协商模式既为分

析中国特色的社区协商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中国学术走向国际对话打开了新窗口。 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城乡社区

治理要运用好社区协商抓手，探索完善本土特色的引领式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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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推进协商民主广

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方略，要求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

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

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

容。 党的十九大进而提出，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重要作用，统筹推进包括基层协商在内的七个方

面的协商。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坚

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推进“七大

协商”。 随着基层的城乡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现代

化的需要日益迫切，作为治理重要手段的社区协商

越来越受到政界、学界的关注。

一、中国社区协商的模式讨论与问题提出

２０１５ 年以后，中央先后印发了一系列关于加强

协商民主建设的政策文件。 在城乡社区协商方面，
２０１５ 年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
２０１７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

区治理的意见》、２０１８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 ２０１９ 年中办国办《关于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等均明确提出了

城乡社区协商的原则和任务等内容。 而基层社区协

商究竟如何开展、应采用怎样的模式仍然是当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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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话题。
已有研究认为，中国的社区协商主要有四种模

式：一是权威性协商。 其主要是从体制意义上进行

概括，强调协商过程带有集权性的特征。②该观点从

西方视角看中国实践，引发学界的诸多争论，认为其

并没有把握中国基层协商的特点和实质。 二是行政

式协商。 其是在与权威性协商模式的对话中产生

的，侧重于政府主导式协商，强调政府在基层协商中

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③该观点虽然对权威性协

商提出了反驳，但尚未予以深入论证。 三是引导式

协商。 其是对权威性协商的改良，强调协商过程中

乡村权威对协商过程的引导。④该观点没有摆脱权

威性协商的特征，较难反映中国化特质。 四是包容

性协商。 其一方面是对中国农村蕴含的传统协商智

慧的概括；⑤另一方面则强调了中国特色协商与西

方协商系统的话语衔接，注重协商系统六要素的全

面包容性特质，是对中国城乡社区协商模式已有概

括的突破，更多地体现为中西概念的通约性和中西

对话的共振性。 另外，已有研究也从具体实践形式

上概括出协商的类型。 例如，在城市社区中，协商类

型主要概括为党领群治联动型、政社协同共建型、政
群平等对话型、社群精准议事型等四种。⑥在农村社

区中，协商类型主要归纳为党领群治型、政社互动

型、村 ／居民议事型、多元共治型等四种。⑦实质上，
这些都可以归入上述四种模式。 总体来看，以上模

式概括还较难从一般意义上阐释中国特色的党领导

下的社区协商模式及其运行机理。
社区协商作为社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

段，在实践中如何开展是有基本原则可遵循的。
《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规定的基本原则

首先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村（社区）党组织

在基层协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七位一

体”的社会治理体系。 民主协商被新纳入社会治理

体系，置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之后和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之前，显然离不开党委领导。 而城乡社区作

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理应遵循“七位一体”的社

会治理体系要求，既要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依法

实行包括民主协商的“五个民主”，又要在党的领导

下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

实践。⑧在现实中，中国城乡社区也出现了具有代表

性的此类实践的成功模式。 作为我国从 ２０１８ 年开

始推进的全国第一批 ４８ 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之

一，尤其是作为全国 ５ 个以社区协商为主题的实验

区之一的安徽省天长市，创设了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的城乡社区“１＋Ｎ＋Ｘ”协商委员会议事模式，为以上

问题提供了注解。 那么，在城乡社区治理中，本文关

注的重点问题是：如何既坚持党的领导，又体现民主

协商；是否有党组织领导，民主协商就会流于形式；
社区协商如何体现党的引领以实现融合，这种特色

的社区协商究竟是一种什么模式。

二、“带回”学研究范式与政党嵌入协商

从 ２０ 世纪中后期尤其是 １９８５ 年“回归国家”
学派兴起开始，与治理相关且较有影响的“带回”学
研究逐渐发展并形成了六种范式：第一，以斯考切波

（Ｓｋｏｃｐｏｌ）、埃文斯（Ｅｖａｎｓ）、鲁施迈耶（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
ｅｒ）等人为代表的“把国家带回社会”范式。⑨其强调

对行为主义范式进行反思，从集中研究人的行为重

新回到国家主题，但将国家视为具有独立意志的行

为主体，逐步趋向于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第二，
以克拉克（Ｃｌａｒｋ）、蒂乔特（Ｔｅａｃｈｏｕｔ）等人为代表的

“把决策带到社区”范式。⑩其强调重新发现社区，
把决策带回家园，避免自上而下的政治决策取代公

民协商，提出了“慢速民主”的概念，即不要求开更

长时间的会议，而应赋予居民和社区更多的社区参

与协商权，授权社区决策。 第三，以戈斯（Ｇｏｓｓ）、巴
恩斯（Ｂａｒｎｅｓ）、罗斯（Ｒｏｓｅ）等人为代表的“把组织

带入行为”范式。 其强调要让组织回归，因为当下

对组织在政策运作和个人行为间的作用关注不够，
组织作为二者的中间变量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第四，以阿切蒂（Ａｃｃｅｔｔｉ）、库拉托（Ｃｕｒａｔｏ）等

人为代表的“将政党带入协商”范式。 ２０１７ 年，阿切

蒂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的《政党民主危机：
认知动员与使政党变得更加协商的案例》一文中指

出当今西方政党危机的现实，提出了以政党协商来

解困的路径。库拉托等人在 ２０１９ 年的新著中通过

三个机构改革的例子说明如何能够改变目前的政治

安排，论述了政治和权力变革所需要的 ３ 个协商条

件，即加强公众监督机构、走向协商的媒体、政党协

商。其认为，政党仍是协商政治的有效机构，需要

找回政党的协商作用。 一是只有政党才能在公共空

间和授权空间之间建立纵向联系，并在相互竞争的

问题之间建立横向联系。二是政党是在其成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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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形成意见和在更广泛的协商系统中制定议程的重

要场所，可以充当“值得其政治信任的政治专门知

识的载体”。三是政党为选举制度中的失败者重新

理解局势提供了“关键场所”。

由此看来，“带回”学研究已在国际学术界产生

了重要影响并开始形成分析范式，其近年来尤其关

注政党带入协商的相关研究。 与前四种范式不同的

是，第五种范式主要由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实际提出。
这种范式虽然将焦点放在政党上，但与第四种不同，
它并没有强调将政党视角带入协商，而是以景跃

进、钟准等为代表的“将政党带进框架”范式。
当前该范式主要有两种分析路径：一是将政党纳入

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 景跃进认为，国家与社会

分析框架在中国场景下的具体运用始终伴随着不同

维度的反思，政党的位置差异深刻影响了国家与社

会关系的性质，将政党纳入二维框架进行调适是符

合中国国情的学术创新。 二是将政党纳入外交与政

策的分析框架。 钟准认为，政党在对外政策中的作

用常被国际关系研究忽视。 通过比较八个国家的案

例，他归纳了六种政党制度下政党对外交政策的影

响，认为重新重视政党和其所在的政党制度有利于

更好地解释主要大国的对外政策。 第六种范式是

“将政党带入社会”范式。 无论是传统的政党组织

社会框架，还是近来的政党引领社会、政党链接社

会等框架，其均强调政党嵌入基层社会的重要性

以及实现二者有效衔接的问题，强调党的引领作用。
综上可见，在国外，政党的协商作用虽然被加以

强调，但政党内部协商及其改革问题更为人所关注。
一方面，西方已有研究强调政党协商的重要性，但少

有涉及政党是如何嵌入社区并影响社区协商的；另
一方面，一些研究虽然开始触及社区层面的协商，但
尚没有论及政党在社区协商中的角色和嵌入机制。
具有代表性的是 ２０１９ 年雅拉姆（Ｒａｍｙａ）等人在《美
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文对世界上最大的协商机构

之一———印度国家授权的村民大会运行情况的分

析。 其阐释了印度农村社区“清谈会”式的议会表

达、女性参与等问题，但并没有关注“政党视角带

入社区协商” 问题。 在国内，关于政党协商早在

１９８９ 年就有人研究，我国在政策实践中也特别强调

党在协商中的地位和社区协商，但到目前为止，少有

学者以“政党视角带入社区协商”来概括中国独特

的协商模式，“政党视角带入社区协商”如何实现以

及是否为真协商的相关研究比较缺乏。 这就需要进

一步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将“政党视角带入协商”在
社区是如何实现的，由此得出中国特色的引领式协

商模式的具体样态；二是党的引领和政党嵌入群众

议事是否能保证协商过程的真实性和代表性，是否

还是彻底的、真实的协商，是否能够打破西方所认为

的中国是“权威性协商”的传说。

三、政党视角带入社区群议与引领式协商

中国具有将政党视角带入协商的传统。 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 近年来，在社会协商中出现了强

调群众协商、忽视政党介入的声音。 实际上，社会协

商依然离不开政党。 将“政党视角带入协商”在中

国基层的典型实践是将“政党视角带入社区群议”。
党的领导和群众议事相结合是新时代城乡社区善治

的有效途径。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

作路线，也是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其特别强调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党的十九大提出“把
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１４ 条基本方略之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 １３ 个显著优势，其中前两个就是坚持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和坚持人民当家做主。 这充分体现了党

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统一。 在基层，新时代完善社

区协商和居民自治就是通过党的领导和群众议事相

结合来实现的，既要领导引导，又要尊重民意。
本文所说的“党领群议”和将“政党视角带入群

议”，更多的是指将政党视角带入群众议事和社区

协商过程当中，让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引领位置

但又不干预正常的协商行为的平等对话过程。 这种

范式并不是停留在理念上的空想，而是基于现有实

践并结合理论评估的概括。 在实践中，天长市的社

区协商实验就是这种代表。 天长市作为 ２０１７ 年年

底确定的全国第一批国家级的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

之一，以其“社区协商”主题和成效得到各界认可。
２０１８ 年天长市先在 １５ 个镇街 １６ 个社区开展试点，
２０１９ 年在全市所有 １７４ 个城乡社区推广。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年初，全市累计协商事项达 ３２２６ 起，成为全

省和全国的社区协商示范。 其模式主要是通过在城

乡社区建立“１＋Ｎ＋Ｘ”协商委员会及其网格化架构

而创造的引领式协商，这种党建引领式协商模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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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试错而逐步形成的。
起初，社区协商委员会设计为 “ ７ ＋ Ｘ” 结构。

２０１８ 年试点时，天长市组建的是“７＋Ｘ”社区协商委

员会组织结构。 其主体成员一般为 ７ 名，设主任 １
名，委员 ６ 名。 这 ７ 名社区协商委员会主体成员须

经村（居）民代表会议推选并表决通过。 总体上，协
商委员会主任由城乡社区党组织书记或村（居）民

委员会主任兼任，其余 ６ 名主体成员一般从城乡社

区“两委”成员、村（居）务监督委员会、村（居）民小

组、“两代表一委员”、驻社区单位、基层社会组织、
农村集体经济新组织等 ７ 类人员中推选产生。 “Ｘ”
为相关利益方，根据具体事项应邀参与协商。 通过

一年的试点实验，各城乡社区对这种组织结构反对

的声音较大，７ 名固定人员难以及时召集，社区干部

不支持、不配合，群众不理解、不认可，普遍反映不适

合基层实际。
之后，社区协商委员会调整为“１＋Ｎ＋Ｘ”框架

（见表 １）。 经过大量调研和征求意见，天长市将社

区协商委员会从试点的“７＋Ｘ”模式调整为现在的“１
＋Ｎ＋Ｘ”模式，把“７”调整为“１＋Ｎ”，即将以前固定的

７ 名具体人员调整为上述规定的 ７ 类人员。 总体

上，“１”是指城乡社区党组织书记或村（居）民小组

中党组织负责人，根据不同层级的协商，分别由他们

兼任协商委员会主任，发挥领导或引导作用。 “Ｎ”
指 ７ 类人员，建立健全 ７ 类人员数据库，以这 ７ 类人

员作为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代表性的主体人员，经村

（居）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 “Ｘ”为相关利益方，具
有开放性，每一项协商事项都有不同的利益方，根据

情况酌情确定人选，充分体现多方群众参与。 每开

展一次协商，组建一个协商委员会，既体现党的引

领，又体现广泛代表；每一件协商事项结束后，主体

成员保留，其他的“Ｘ”自动解散。
“１＋Ｎ＋Ｘ”的组织架构及其辅助的相关机制（如

“六步六单”）整体运行规范系统，收到了良好效果。
目前，这个组织架构已广泛运用到全市城乡社区的

小组、片区、社区和乡镇等多个治理层面，涉及公共

事务、基础设施、乡风文明、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等多

类事项，建立了协商事项参考目录，促进了社区善治

的形成，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反响，在考评中获得了民

政部专家组的认可。 以前很多村（居）民没有办法

为自己代言，只能靠村（居）民代表、党代表替其说

话；现在村（居）民可以直接参与协商对话，为自己

代言。 如当地某社区的党总支书记认为：“看似小

微调，１＋Ｎ ＝ ７，但其既体现了引领性、方向性，又表

现为开放式、包容式，灵活易做，符合基层实际，不增

加基层负担，社区容易接受，村（居）民满意度高。”
表 １：天长市“１＋Ｎ＋Ｘ”党建引领式协商模式

乡镇 １ Ｎ Ｘ 辅助机制

郑集镇
社区党组织书记任协商
委员会主任

社区“两委”成员、社区监督委员会成员、专业社工和社会
组织成员、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辖区单位代表、专
业人士（经济、建筑、法律）等 ７ 类人员，建立 ７ 类人员信息
库。 针对具体事项，组织相对应的协商成员参与

协商事项利益相关方

大通镇

社区党组织书记及其他
两委成员为主干；注重关
键环节，党员议事会“审
定”议题代表性

几方面具有广泛代表性和一定口碑和议事能力的乡贤能
人组成的协商委员会成员，相对固定；根据所议事的涉及
面和重要性，部分参加或全部参加

具体协商事项直接利益
相关人

秦栏镇

村党支部书记兼任协商
委员会主任；各小组建立
子协商委员会，党员任组
长

社区和小组构建网格化协商委员会，Ｎ 的成员类型相对固
定；一是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经济组织，
公益慈善组织、红白理事会等新社会组织；二是“五老”人
员、乡贤能人等

根据实际邀请户代表、乡
村医生、乡村教师、种养
大户、无职党员、外来人
员代表等利益相关方

张铺镇
村 ／ 社区党组织书记是协
商的中间人、主持人

村“两委”成员、监督委员会成员、社会组织成员、村民代
表、“两代表一委员”、辖区单位代表、专业人士等 ７ 类人员

“五老”人员、乡贤能人，
及相关利益方

金集镇
村党组织书记任协商委
员会主任

村“两委”成员、两代表一委员以及部分“两新”组织负责
人、“五老”人员和乡贤能人等相对固定人员

利益相关方

协商从议题
采集、交办、
办理、公示、
评议 “ 五 步
五单 ” 逐 步
优化 为 “ 六
步六单”，增
加了党员议
事会等对议
题的“审定”
环节

　 　 之所以说天长市党建引领的协商或者说党的引

领式协商构成了一种社区协商模式，不仅是因为它

形成了固定的结构、规范、程序和体系，具备了特定

的细节、结构、过程和效能，产生了较大影响，符合

党领导的民主协商特质，更是因为它是一种真实的

协商，符合国际通用考察协商质量和能力的要素。

四、衡量协商系统质量和能力的要素特征

评判引领式协商模式是否可以保证协商的质量

和能力，首先需要明确一般性协商系统的能力或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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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要素是什么以及具有怎样的标准。 可以说，一个

协商系统只有具备较高程度的协商质量和能力，其
结构容纳的协商才具有真实性和包容性。 协商系统

作为第四代协商民主的最新概念和理论标识是由曼

斯布里奇（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提出的，她在定义时只是意

识到协商系统由多元构成及其相互连接的方式，并
没有完全解释和论述协商系统的组成部分或构成要

素。 较早详细分解协商系统要素的当属德雷泽克

（Ｄｒｙｚｅｋ），他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和广泛多元的计

划方案。其指出，任何不同类型的协商系统都是可

能的，都包含一些相对固定的组成要素，总体上有六

个主要部分。

第一，公共空间（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最理想的空间

是自由和广泛的社区，没有任何障碍限制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也很少有法律限制人们说什么或不说什

么的自由。 对这些空间的贡献来自政治家、倡导者、
活动家、媒体人及普通公民。 这些地点可以是人们

聚集和交谈的实际场所（例如咖啡馆、教室、酒吧、
广场），也可以是听证会、公民论坛，甚至网络论坛，
人们在这个空间中可以自由而广泛地展开辩论。 公

共空间“不受限制的沟通”不像授权空间受到时间

和程序的限制，公共空间的功能是发现问题，通过提

问来控制行政权力，并激发民主的冲动。

第二，授权空间（Ｅｍｐｏｗｅｒｅｄ ｓｐａｃｅ）。 这一空间

或称赋权空间，指有权做出集体决策的机构或进行

协商的地方。 这个机构可能是立法机构、国家的决

策委员会、内阁、法院，或经授权的利益相关者的对

话空间、国际组织和社区组织的谈判空间等。 这里

的机构或空间不需要正式建立和授权，因而产生集

体结果的非正式网络也可以构成授权空间。 授权空

间除了正式空间，也可以是产生集体结果的网络空

间，或代表利益相关方做出决定的其他空间形式。
第三，传播（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传播是公共空间协

商活动对授权空间协商活动产生影响的手段。 其相

关机制可以包括社会活动、宣传表演、提出论点、思
想倡导和相关的文化变革，以及公共空间和授权空

间行为者之间的跨界联系。 其使命是倡导、批评、质
疑、支持或四者的结合。 传播机制将公共空间与授

权空间的话语联系起来，具有连接性特征，媒体报

道甚至官员宣讲都可以作为传播机制。
第四，问责制（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问责制即授权

空间回应公共空间的责任制度。 当涉及确保集体成

果的协商合法性时，问责是必要的。 例如，竞选活动

和对决策做公开的解释等是重要的问责机制。 问责

可以通过定期选举、市民大会、实况调查和媒体监督

等各种形式进行。 如果权力所有者对公共领域的问

题做出回应并为其所采取的行动提供理由，协商系

统就能发挥作用。
第五，元协商（Ｍｅｔ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元协商指的

是协商系统本身应该如何组织的问题。 协商人员不

应坚持认为协商民主的每一个实践都是协商的，而
应坚持认为每一个实践在某一时刻都应该使协商正

当化。一个健康的协商系统是一个必要时有能力

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转变的系统。作为一种促进

协商系统自我组织的机制，元协商必须把公众的公

共空间和决策的授权空间连接起来。
第六，决断力（Ｄｅｃｉ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其指上述五个要

素共同决定集体决策内容的程度。 库拉托认为，协
商系统必须是决定性的。 如果当局通过法令进行统

治，或者权力集中在实际上对公众就某一问题达成

的共识拥有否决权的行为者手中，那么协商就发挥

不了真正的作用。 一个协商系统只有在集体决策反

映协商的认知质量且公共话语转变的情况下才能获

得合法性。

从对这些构成部分的描述可见，一个完整成熟

的协商系统不仅需要六个核心要素，而且具有相应

的特征和测量标准，即分别为公共空间及其开放性、
授权空间及其灵活性、传播及其连接性、问责制及其

回应性、元协商及其组织性、决断力及其自主性。

五、天长市引领式协商的“协商性”识别

判定天长市引领式协商模式是否具有协商性，
即是否具备协商系统的质量和能力体现出的真实性

和包容性，需要对其六要素及其标准进行验证。 天

长市“１＋Ｎ＋Ｘ”的社区协商实验除在组织架构上独

具特色外，其整体运行是在一定的辅助机制下完成

的。 从步骤和过程上讲，其设计的“六步六单”协商

流程是从试点时“五步五单”的试错中优化而来，既
体现了党的引领，也保证了协商质量。

一方面，“六步六单”协商流程强调了党的引

领，提升了协商能力，避免了走弯路，提高了协商效

率。 起初的“五步五单”是议题采集、交办、办理、公
示、评议等五步，分别对应五张表单。 之后，为了保

障议题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并满足相应的条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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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加了党员议事会、村“两委”等对议题的审定环

节，即变为议题采集、审定、交办、办理、公示、评议等

六步，分别对应六张表单。 审定步骤主要是解决议

题要不要、可不可协商，是否具有代表性、满足条件

性等问题。 党组织从总体上把关，对目前无法办理

的事项说明议题暂不协商或条件不成熟的理由。 这

一改变得到了基层的拥护。 例如，金集镇采用村级

党组织把关的做法筛选出协商议题，议题是否代表

民意、是否应该进入协商都要由村级党组织召开会

议研究决定，以使协商的内容真正能够反映民意。
金集镇井亭村党支部书记讲道：“村级党组织就是

‘总闸口’，一个议题协商不协商，关键看其是不是

有代表性，是不是反映多数村民的诉求，村党支部书

记要把好这个关。”
另一方面，“六步六单”协商流程凸显了群众议

事，提高了协商质量，避免了权威干扰，增强了协商

信度。 “１＋Ｎ＋Ｘ”的人员构成和协商流程都会由村

（居）民代表大会进行原则性规定。 通常情况下，各
社区都会制定协商议事章程，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

通过，一般规定社区“两委”干部在协商委员会中不

超过 １ ／ ３，普通事项协商主体不少于 １５ 人，较大事

项不少于 ２１ 人，保证协商人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六步六单”保障了党的引领，同时又不影响协商的

具体操作，其协商过程仍然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增
强了群众议事协商的程序性和效益性。 例如，大通

镇便西村已卸任的村委会主任感慨道：“有了协商，
让群众参与议事，事情办得明白、透亮。 以前两张

皮，现在一张皮。 以前群众看着干部做，现在因为群

众提前参与了，就主动配合多了，出现矛盾也能理

解，民意顺了，事好办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天长市引领式协商模式

不仅与国际前沿理论和实践实验中阐释的协商系统

六要素具有较高的契合度，而且在特征上也具有较

高的吻合度（见表 ２）。 这不仅丰富了协商民主的国

际理论，也超越了协商系统理论的已有概括，呈现出

中国特色的基层协商模式。

六、基本结论与启示借鉴

以天长市为代表的国家级社区协商实验区创造

的引领式协商模式，既为我们分析中国特色的城乡

社区协商模式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中国学术走

向国际对话打开了一个新窗口。 通过研究可以得出

以下基本结论和启示借鉴。
表 ２ 天长市引领式协商的协商系统要素构成及其特性比对

现实运作

要素契合度 特征吻合度

标准
要素

有无
构成

标准
特征

达标
程度

协商可以在封闭的室内空间，也
可以在开放的室外空间；可在田
间地头、村 ／ 居民家中，也可在协
商议事厅、议事亭、议事长廊；可
以在社区，也可以在小组

公共
空间

有 开放性 很高

村（居）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协
商的七类人员 （ Ｎ）；党员议事
会、村“两委”或扩大会“审定”
议题要不要、可不可协商；确认
反馈的协商结果并跟踪督办

授权
空间

有 灵活性 高

各环节广泛宣传告知协商流程；
党员议事日、意见箱，党小组、
村 ／ 居民组会议，群众通过电话
或口头等方式提出议题；群众通
过微信、ＱＱ 等方式传播全过程

传播 有 连接性 很高

村（居）民监督委员会是较固定
的协商人员，全程监督；可以邀
请媒体参加；在协商区域内或新
媒体设立执行监督专栏；按随时
及时、月季年等开展结果评议

问责制 有 回应性 较高

确定协商中“Ｎ＋Ｘ”的具体成员；
协商需要在哪个层面上展开；是
否需要进行多次协商；协商由谁
来主持；是否需要邀请专家、律
师、官员、乡贤，或第三方

元协商 有 组织性 高

可以达成一致协商结果，也可以
几次均未协商成功；自主对协商
结果在原协商区域内张榜、村 ／
居务公开栏或新媒体等公示，按
随时及时、月季年等形式开展

决断力 有 自主性 较高

　 　 第一，中国城乡社区形成了一种区别于西方和

国内已有概括的引领式协商模式。 天长市作为全国

农村社区治理和城乡社区协商实验的先行地区，通
过试错创设了“１＋Ｎ＋Ｘ”协商组织及其辅助的“六步

六单”协商流程、分支网格化协商单元等协商治理

方法，其突出的特点是将“政党视角带入群议”，实
现了“党领群议”，即党的领导与群众议事的有效均

衡。 引领式协商模式是指中国共产党引领群众议

事，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领导协商于决策之

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淡化“裁判”角色而不干涉正常

协商行为的参与式治理方式。 其呈现出的协商系统

要素及其特征打破了西方所谓的权威性协商之说，
也不同于既有关于社区协商模式的具体表述，是一

种符合中国特色的广义概括。 它不仅延续了政治协

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既有传统，也拓展了党的群

众工作方法；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体现了民主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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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其民主协商没有流于形式，而是体现了党的领

导和群众议事的完美融合。
第二，中国城乡社区的引领式协商模式是可以

与国际最新协商民主理论进行对话的。 引领式协商

既体现了中国特色，也能够与国际交流。 国际上的

协商民主理论发展到当下第四代的协商系统理论阶

段，不仅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形式范围，而且明确了协

商民主的系统要素，更提出了协商民主的质量标准，
对协商民主的协商性及其表现出的真实性、代表性、
重要性等更具有区分度。 以天长市为代表的中国城

乡社区的引领式协商模式，不仅体现了将政党视角

带入群议以实现党的领导、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群众工作方法等中国特色，而且也体现了国际理

论前沿中协商系统所内含的公共空间、授权空间、传
播、问责制、元协商、决断力等六要素，尤其是体现了

各要素分别所具有的开放性、灵活性、畅通性、回应

性、组织性、自主性等特征，具有较高的协商民主质

量辨识度，有利于“中国模式” “中国经验” “中国故

事”向世界传播，也拓展了国际学术的交流空间。
第三，将政党视角带入群议并没有改变协商的

本质，反而提升了社区协商系统的能力。 党建引领

没有改变协商群议的民主性。 如德雷泽克和史蒂文

森（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所说，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来看，只要

协商反映了包容性和真实的对话，响应了所有受影

响各方的需要，即使是权威性决定也被认为是合法

和有效的。在实践中，尽管存在党员干部主持和引

领协商，但他们并不会去主导和裁判协商，而且协商

委员会中的“Ｎ＋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保证，其总体

上具有较大的包容性。 党的领导虽然存在于社区协

商中，但并不影响协商过程的真实性。 一方面，党的

介入主要是对议题进入正式协商前的审定，主要是

解决议题要不要、可不可协商的问题，判断其代表

性、条件性和合法性等问题，避免做无用功；另一方

面，党员干部在协商过程中，往往扮演着政策解读、
知识普及、信息通报、沟通反馈的角色，有利于协商

决策的科学性，提高了协商效率，提升了协商能力。
由此看来，中国的城乡社区治理既要运用好社

区协商这个抓手，还要探索完善本土特色的引领式

协商方式。 一方面，协商民主在城乡社区具有广阔

的运用空间，其已成为社区善治的重要手段，要大力

发展社区协商。 在城乡社区实践中，社区协商需要

广泛多层系统化发展。 另一方面，要重视将政党视

角带入群众议事，让中国共产党引领社区协商，在新

时代不断创新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方法。 这里特别需

要注意的是，党的引领首先要保证党员干部对新协

商观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当外行”和“乱指挥”。 本

土化的协商系统论强调协商不仅包括正式协商，还
包括非正式协商。 其层级既可以在小组、片区，又可

以在社区、乡镇；其形式既可以是正式会议、圆桌讨

论、对话辩论，也可以是日常谈话、现场议事、网络表

达；其场所既可以在会议室、办公楼、议事厅，也可以

在田间地头、干群家中、房前屋后；其人员构成既可

以有党员干部、民间精英、普通居民，也可以有政府

官员、专家学者、媒体记者。 另外，社区协商既要多

方参与、多元联动，又要发挥各自的特长优势；既

要发挥社区精英在协商议事中的作用，更应发挥党

员干部在协商治理中的作用。党员干部只有准确

理解协商，才能正确地引领群议和协商。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７—３８ 页。 ②Ｂａｏｇａｎｇ Ｈｅ， Ｍａｒｋ Ｅ． Ｗａｒｒｅ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１１， Ｖｏｌ．９， Ｎｏ．２， ｐｐ．２６９－２８９．
③Ｈｕｏｓｈｅｎｇ Ｔａ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３， Ｖｏｌ． １，
Ｎｏ．１， ｐｐ．１５６－１７７． ④李华胤、张海超：《权威引导式协商：新时代乡

村善治的有效形式及运行机制》，《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⑤魏晨、李华胤：《包容性协商：农村公共产品的

共享机制及内在逻辑》，《中国西部》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⑥陈荣卓、李梦

兰：《政社互动视角下城市社区协商实践创新的差异性和趋势性研

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⑦杨中艳：《党领群治：
十八大以来农村社区协商的经验成效与路径优化》，《社会主义研

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⑧《〈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４７ 页。 ⑨Ｐｅｔｅｒ Ｂ． Ｅｖ⁃
ａｎｓ，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 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 （ ｅｄｓ．） ．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ｐｐ．３－４３． ⑩Ｓｕｓａｎ Ｃｌａｒｋ， Ｗｏｄｅｎ Ｔｅａｃｈｏｕｔ． Ｓｌｏ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
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Ｈｏｍｅ． Ｗｈｉｔｅ Ｒｉｖｅｒ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ＶＴ： Ｃｈｅｌｓｅａ Ｇｒ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２， ｐｐ．１－ ３．Ｋｒｉｓｔｉｎ Ａ．
Ｇｏｓｓ， Ｃａｒｏｌｙｎ Ｂａｒｎ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ｏｎｄｒａ Ｒｏｓｅ．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ｃｋ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ｉｖｉｃ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９， Ｖｏｌ．４７， Ｎｏ．２， ｐｐ．４５１－４７０．Ａｃｃｅｔｔｉ， Ｃａｒｌｏ－

Ｉｎｖｅｒｎｉｚｚｉ， ａｎｄ Ｆａｂｉｏ Ｗｏｌｋｅｎ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ｏｇ⁃
ｎｉｔｉｖｅ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ｍｏｒ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 Ｖｏｌ．１１１， Ｎｏ．１， ｐｐ．９７－１０９．
Ｎｉｃｏｌｅ Ｃｕｒａｔｏ， Ｍａｒｉｔ Ｈａｍｍｏｎｄ，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Ｂ． Ｍ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１８

党领群议：协商系统中社区治理的引领式协商———以天长市“１＋Ｎ＋Ｘ”社区协商实验为例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Ｎｏｒｍｓ， Ｆｏｒｕｍ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９， ｐｐ．１－ ２０． Ｊａｎ Ｔｅｏｒｅｌｌ． Ａ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ｒａ －Ｐａｒｔ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ａｒｔ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１９９９， Ｖｏｌ．５， Ｎｏ．３， ｐｐ．３６３－３８２．Ｍａｒｔｉｎ
Ｅｂｅｌｉｎｇ， Ｆａｂｉｏ Ｗｏｌｋｅｎｓｔｅｉ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
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８， Ｖｏｌ．６６， Ｎ０．３， ｐｐ． ６３５－ ６５０．
Ｊａｎｅ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 Ｕ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ｙｌａ Ｂｅｎ⁃
ｈａｂｉｂ（ｅｄ．）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ｐ．４６－６６．景

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探
索与争鸣》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 钟准：《把政党找回来———政党与对外

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田先红：《政党如何引

领社会？ ———后单位时代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分析》，《开
放时代》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吴晓林：《党如何链接社会：城市社区党

建的主体补位与社会建构》，《学术月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Ｒａｍｙａ
Ｐａｒｔｈａｓａｒａｔｈｙ， Ｖｉｊａｙｅｎｄｒａ Ｒａｏ， Ｎｅｔｈｒａ Ｐａｌａｎｉｓｗａｍｙ．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ａｎ Ｕｎｅｑ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Ａ Ｔｅｘｔ－Ａｓ－Ｄａｔ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Ｉｎｄｉａ＇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ｉ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１１３，
Ｎｏ．３， ｐｐ．６２３－６４０． 唐娟、谢靖阳：《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细节：结
构、过程与效能》，《社会政策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Ｊｏｈｎ Ｓ．Ｄｒｙｚｅｋ．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９， Ｖｏｌ．４２， Ｎｏ．１１， ｐｐ．３７９－４０２． Ｊｏｈｎ Ｓ．Ｄｒｙｚｅｋ．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ｐ．１１－１３．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Ｗｉｌ⁃
ｌｉａｍ Ｒｅｈｇ，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３０８．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Ｆａｂｒｉ⁃
ｎｏ Ｍｅｎｄｏｎ ａ．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Ｄａｎｇ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ｄｕｃｅｒｓ ｉｎ ａ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６，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２， ｐｐ．１７１－１９０． Ｊｏｈｎ Ｂｏｓｗｅｌｌ， Ｃａｒｏｌｙｎ Ｍ． Ｈｅｎｄｒｉｋ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ｎ Ａ．
Ｅｒｃａｎ．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６，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３， ｐｐ．２６３－２８３．Ｄｅｎ⁃
ｎｉｓ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Ｖｏｌ． １１， Ｎｏ． １， ｐｐ．
４９７－ ５２０．Ｊｏｈｎ Ｓ． Ｄｒｙｚｅｋ．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 １２．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Ｋｕｙｐｅ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Ｔｕｒ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１５， Ｖｏｌ．２７，
Ｎｏ．１， ｐｐ．４９－６３．Ｊｏｈｎ Ｓ． Ｄｒｙｚｅｋ， Ｈａｙｌｅｙ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Ｖｏｌ．７０， Ｎｏ．
１１， ｐｐ．１８６５－１８７４．张大维、赵彦静：《“三社联动”中社会工作的专

业缺位与补位》，《中州学刊》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 王自亮等：《基层

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精英行动———以温岭市民主恳谈会为案例》，
《社会政策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责任编辑：海　 玉

Ｐａｒｔ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ｓｓｅ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ｄｉｎｇ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１＋Ｎ＋Ｘ＂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ａｎｃ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Ｄａｗｅ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ｇｅｎｔ ｎｅｅｄ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ｄ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 ｂｒｉｎｇ－ｂａｃｋ＂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ｉｎｔｏ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ｙ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ｍａｓｓｅ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
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Ｎ＋ｘ＂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 ｓｉｘ ｓｔｅｐｓ ａｎｄ ｓｉｘ ｌｉｓｔ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Ｍａｓｓｅｓ Ｄｅｌｉｂｅｒ⁃
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ｌ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ｏｐｅｎｓ ａ ｎｅｗ ｗｉｎｄｏｗ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ｋｅ ｇｏｏｄ 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ｎ⁃
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ａｓ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２８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